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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7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拆建物料的管理背景資料簡介有關拆建物料的管理背景資料簡介有關拆建物料的管理背景資料簡介有關拆建物料的管理背景資料簡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拆建物料是惰性物料和廢料的混合物，從建築、挖掘、翻

新、拆卸和道路工程產生。本地的建築工程每年產生約 1 400萬公噸的
拆建物料，其組合成分和再用價值如下  

(a) 約 59%為惰性軟料，包括泥土、土壤和泥漿，這些
軟料只能作為填料，用於填海和填土工程；

(b) 約 25%為惰性硬料，包括石頭、碎混凝土和碎磚
等，部分可再用於建造填海工程中的海堤，其他可

循環再造為碎石料，以製造混凝土；或再造為夥粒

料，用於路底基層和排水管道墊層；及

(c) 餘下 16%為拆建廢料，包括金屬、塑膠、木材和包
裝廢物，其中未受污染的，可以循環再造，受污染

的則必須棄置於堆填區內。

2. 以往大部分的惰性物料均再用於填海工程。由 2002年年中至
2005年年底期間預計會產生的惰性物料，估計約為 6 900萬公噸；然
而，由於自 2002年年中起便沒有填海工程獲批准，在吸納這些拆建物
料方面將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謀對策，這批物料便須棄置於堆填區，

使現有的 3個堆填區的使用期縮短 10年。為解決這問題，政府當局已
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  

(a) 避免和盡量減少產生拆建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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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混合拆建廢料篩選歸類；

(c) 把惰性拆建物料再用於填海工程；

(d) 加工處理／循環再造堅硬物料；

(e) 闢設臨時填料庫；

(f) 訂立堆填區收費辦法；及

(g) 其他措施。

環境事務委員會曾經分別在 2000年 11月 7日、 2001年 6月 5日及 2002年
12月 20日與政府當局討論上述各項措施的成效。

把混合拆建廢料篩選歸類把混合拆建廢料篩選歸類把混合拆建廢料篩選歸類把混合拆建廢料篩選歸類

3. 委員歡迎當局設立篩選歸類設施，以便把惰性物料從混合廢

料篩選出來，但亦指出該等設施若集中設於堆填區附近則更為方便。

此外，政府亦應鼓勵私營機構積極參與拆建廢料篩選歸類工作，避免

把該等廢料棄置於堆填區。

加工處理／循環再造堅硬物料加工處理／循環再造堅硬物料加工處理／循環再造堅硬物料加工處理／循環再造堅硬物料

4. 委員大致上支持在屯門設立臨時循環再造廠以處理堅硬物

料。然而，委員亦關注到《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下若干條文禁止把
再造物料用於建築工程上，結果導致質素良好的再造物料只能在道路

工程中使用，而無法用於大型建築工程上。委員亦指出，由於位置偏

遠，承建商和卸土車或許不會經常使用該循環再造廠。政府當局表示

現正進行一連串性能測試，試驗把碎混凝土和劣質石頭製成混凝土或

建造道路基層和排水管道墊層，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假如性能測試顯

示製成的混凝土質素良好，可大量用於建築物建造工程，當局將會採

取必須的行動，包括修訂有關法例，使製成的混凝土得以物盡其用。

闢設臨時填料庫闢設臨時填料庫闢設臨時填料庫闢設臨時填料庫

5. 鑒於各區區議會必定會強烈反對當局在其區內闢設臨時填料

庫，委員質疑，把惰性拆建物料存放在臨時填料庫，直至有新的填海

計劃容納該等物料為止，是否實際可行的做法。舉例而言，把大量惰

性拆建物料存放在建議的將軍澳臨時填料庫，可能會導致土地沉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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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惡化，亦可能會造成環境滋擾。政府當局解釋表示，將軍澳填料

庫地盤為填海土地，有關的填料存放建議可為期帶來額外的好處，有

助加快沉降過程。再者，由於將會存放在填料庫的拆建物料均屬惰性

物料，不大可能會造成任何環境滋擾。

訂立堆填區收費辦法訂立堆填區收費辦法訂立堆填區收費辦法訂立堆填區收費辦法

6. 訂立堆填區收費計劃的建議是事務委員會多年以來其中一項

主要議項。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4月 28日的會議上討論堆填區收費計
劃的詳細建議時，政府當局清楚表明，鑒於社會人士正全力對抗非典

型肺炎，當局無意在此階段實施擬議的堆填區收費計劃。況且，政府

當局亦需要時間完成相關的諮詢及立法程序，然後才可實施堆填區收

費計劃。委員同意政府當局應進一步諮詢相關行業的意見，解決其經

營方面的困難，尤其是與收費安排有關的問題，但仍認為政府當局應

在諮詢相關行業的期間，同時進行有關堆填區收費計劃的法例草擬工

作，以免再有延誤。據政府當局表示，草擬有關法例的工作已經展

開，而政府當局希望可於今年內將有關法例呈交立法機關，以便在

2004年落實推行。

其他措施其他措施其他措施其他措施

7. 關於將本港的拆建物料運往其他地方供填海之用或作其他用

途的可能性，政府當局回應表示已經與香港以外地區的有關當局展開

對話，並已將可予出口的物料類別的資料送交該等機關考慮。政府當

局亦承諾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會談的進展及擬採取的行動。

日後工作路向日後工作路向日後工作路向日後工作路向

8. 為探討在未來 30年內處理惰性拆建物料的長遠安排，政府當
局已展開一項研究。該項研究預計於 2003年完成，政府當局會在適當
時候向議員報告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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